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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自营商场新开1家商场，位于广东深圳，关闭1家商场，位于重庆市，有1家商场由自营
转为委管，位于福建厦门；委管商场新开12家商场，位于湖北黄冈、湖北武汉、江苏扬州、山西临汾、浙江余
姚、山西大同、江苏盐城、安徽六安、江西吉安、四川南充、江苏苏州，关闭 7家商场，位于河南南阳、江苏南
京、黑龙江北安、河南信阳、湖南宁乡、山东临沂、辽宁丹东。

（一）． 报告期内商场变动情况
表1-1 报告期内自有商场变动情况

单位：平方米

经 营
业态

自有

自有

自有

自有

自有

自有

自有

自有

自有

自有

合计：

地区

北京

上海

天津

重庆

东北

华北（不含
北 京 、天
津）

华东（不含
上海）

华中

华南

西部（不含
重庆）

期初商场

商场

数量

3

7

4

4

10

3

15

4

3

8

61

经营
面积

226,925

905,572

461,429

330,805

1,098,917

224,380

1,774,394

527,373

181,884

668,582

6,400,260

新开
商场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

积

其他业态转入
商场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积

关闭
商场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积

转出至其他业
态
商场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

积

期末商场

商场

数量

3

7

4

4

10

3

15

4

3

8

61

经营
面积

226,910

905,650

462,091

330,711

1,101,531

224,326

1,773,829

526,946

181,892

669,944

6,403,829

注1：上表中合计数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注2：本公告自营商场包含自有商场、合营联营商场、租赁商场三类
表1-2 报告期内合营联营商场变动情况

单位：平方米

经 营 业
态

合 营 联
营

合 营 联
营

合 营 联
营

合 营 联
营

合 营 联
营

合 营 联
营

合 营 联
营

合 营 联
营

合 营 联
营

合 营 联
营

合计：

地区

北京

上海

天津

重庆

东北

华北（不含
北 京 、天
津）

华东（不含
上海）

华中

华南

西部（不含
重庆）

期初商场

商场

数量

-

-

-

-

-

-

2

-

2

1

5

经营
面

积

-

-

-

-

-

-

193,232

-

60,497

88,780

342,509

新开
商场

商场

数量

1

1

经营
面积

43,662

43,662

其他业态转入
商场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

积

关闭
商场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积

转 出 至 其 他 业
态
商场

商场

数量

1

1

经营
面

积

66,084

66,084

期末商场

商场

数量

-

-

-

-

-

-

1

-

3

1

5

经营
面积

-

-

-

-

-

-

127,129

-

104,031

88,355

319,514

注1：上表中合计数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注2：转出至其他业态商场：1家商场由合营联营商场转入委管商场
表1-3 报告期内租赁商场变动情况

单位：平方米

经 营 业
态

租赁

租赁

租赁

租赁

租赁

租赁

租赁

租赁

租赁

租赁

合计：

地区

北京

上海

天津

重庆

东北

华北（不含
北 京 、天
津）

华东（不含
上海）

华中

华南

西部（不含
重庆）

期初商场

商场

数量

1

-

-

2

-

8

12

4

2

-

29

经营
面积

121,710

-

-

132,669

-

445,716

598,046

340,794

73,782

-

1,712,717

新开
商场

商
场

数
量

经营
面积

其他业态转入
商场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

积

关闭
商场

商场

数量

1

1

经营
面

积

49,241

49,241

转出至其他业
态
商场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

积

期末商场

商场

数量

1

-

-

1

-

8

12

4

2

-

28

经营
面积

122,427

-

-

63,972

-

447,177

598,780

340,332

73,770

-

1,646,459

注1：上表中合计数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表1-4 报告期内委管商场变动情况
单位：平方米

经 营
业态

委管

委管

委管

委管

委管

委管

委管

委管

委管

委管

合计：

地区

北京

上海

天津

重庆

东北

华北（不含
北 京 、天
津）

华东（不含
上海）

华中

华南

西部（不含
重庆）

期初
商场

商场

数量

1

-

3

8

15

31

120

39

10

51

278

经营
面积

112,865

-

177,922

264,975

714,927

1,547,571

6,342,522

1,772,554

501,598

2,413,129

13,848,062

新开
商场

商场

数量

2

7

2

1

12

经营
面积

68,305

419,279

61,731

20,753

570,068

其他业态
转入商场

商场

数量

1

1

经营
面

积

66,084

66,084

关闭
商场

商场

数量

2

2

3

7

经营
面积

57,653

59,362

120,449

237,465

转出至其他
业态商场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

积

期末
商场

商场

数量

1

-

3

8

13

33

126

38

10

52

284

经营
面积

112,400

-

177,196

264,079

676,682

1,551,406

6,719,056

1,712,415

502,392

2,422,863

14,138,489

注1：上表中合计数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注2：其他业态转入商场：1家商场由合营联营商场转入委管商场
（二）报告期内商场变动明细表
表1-5 报告期内商场新增情况 单位：平方米

名称

深圳后海

黄冈团风

武汉
卓刀泉

扬州江都

临汾尧都

余姚丰山二期

大同
源茂街

盐城城北

六安霍山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
口街道东角头社区招商

东路海境界家园二期

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江
北大道和得胜路交汇处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雄
楚大道466号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长
江东路238号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西
关社区滨河路与五一西

路交叉口东北角

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丰
山路398号

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开
源街北侧东信家居国际
广场一期2幢综合楼1-4

层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开
放大道北路 269 号 29 号

楼

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经
济开发区迎宾大道与霍
山大道交口东北角往东

100米

经营
面积

43,662

15,442

46,289

26,293

46,186

60,041

22,119

46,559

11,200

开业日期

2022年5月28日

2022年3月12日

2022年3月27日

2022年5月29日

2022年6月18日

2022年7月4日

2022年9月30日

2022年10月1日

2022年12月15日

取 得 方
式

合 营 联
营

受 托 管
理

受 托 管
理

受 托 管
理

受 托 管
理

受 托 管
理

受 托 管
理

受 托 管
理

受 托 管
理

合同期限
（适用租赁、委管）

至2041年11月14日

开业起10年

开业起10年

开业起10年

开业起10年

至2034年10月17日

至2029年2月28日

开业起10年

开业起10年

名称

江西吉安

南充仪陇

苏州吴中

吴江运东

地址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高
铁站前新区九颂时代广

场

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新
政镇琳琅大道与云水路

交汇处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经济
开发区郭巷街道东方大

道258号/259号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江
陵街道江陵东路8号

经营
面积

29,881

20,753

157,391

87,915

开业日期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取 得 方
式

受 托 管
理

受 托 管
理

受 托 管
理

受 托 管
理

合同期限
（适用租赁、委管）

开业起10年

开业起10年

开业起10年

开业起10年

表1-6 报告期内商场关店情况 单位：平方米

名称

重庆永川

南阳建设

南京江宁

北安北岗

信阳
万家荟

长沙宁乡

临沂
澳尔诺

丹东新城

地址

重庆市永川区昌州大道
129号红星美凯龙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车
站路与建设路交叉口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
陵街道长亭街9号

黑龙江省北安市农垦一
中南侧、龙江路西侧

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
纬南三路与经南四路交

叉口西北角

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市三
环东路与宁乡大道交叉

口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通
达路与启阳路交汇处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银
河大街16号

经营
面积

49,241

57,116

46,579

27,018

29,092

34,241

12,784

30,635

开业日期

2017年3月17日

2009 年 12 月 12
日

2019 年 12 月 28
日

2018 年 11 月 25
日

2018年7月28日

2017年9月20日

2021年9月30日

2017 年 10 月 29
日

取得方式

租赁

受托管理

受托管理

受托管理

受托管理

受托管理

受托管理

受托管理

合同期限 （适用
租赁、委管）

至 2022 年 4 月 27
日

合同生效起15年

开业起10年

开业起10年

开业起10年

开业起10年

至2023年1月1日

开业起10年

停业原因

租赁合同
到期

提前解约

提前解约

提前解约

提前解约

提前解约

委管合同
到期

提前解约

停业
时间

2022年4月

2022年
3月

2022年4月

2022年5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9月

2022年11月

二、截至2022年第四季度储备待开业商场情况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有 19家筹备中的自营商场（其中自有 16家、租赁 3家）,计划建筑面积约

297万平方米（最终以政府许可文件批准的建筑面积为准）；筹备的委管商场中，有315个委管签约项目已取
得土地使用权证/已获得地块。

三、2022年年度自营商场营业收入与毛利率情况
公司已开业自营商场于报告期内取得营业收入 8,196,499,169.38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7%，毛利率为

73.3%，相比2021年同期毛利率减少3.6个百分点。
表3-1 自营商场营业收入与毛利率按经营业态分类 单位：人民币 元

经营业态

自有商场

租赁商场

合营联营商场

合计：

营业收入

6,700,907,562.47

1,150,422,151.46

345,169,455.46

8,196,499,169.39

同比变动

-2.4%

-3.6%

22.5%

-1.7%

毛利率

82.3%

24.9%

59.1%

73.3%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减少2.7个百分点

减少8.1个百分点

减少6.0个百分点

减少3.6个百分点

注1：上述商场为各期末开业自营商场（含合营联营商场）
表3-2 自营商场营业收入与毛利率按地区分类 单位：人民币 元

地区

北京

上海

天津

重庆

东北

华东（不含上海）

华北（不含北京、天津）

华南

华中

西部（不含重庆）

合计：

营业收入

826,602,135.82

1,672,472,245.02

198,304,498.21

534,537,232.34

733,652,332.08

2,198,406,586.48

314,474,282.97

291,056,894.66

747,489,404.72

679,503,557.09

8,196,499,169.39

同比变动

0.9%

-8.0%

-1.7%

-2.3%

-6.5%

1.2%

-10.8%

34.2%

-2.5%

2.9%

-1.7%

毛利率

76.3%

85.9%

68.2%

76.7%

79.7%

71.5%

46.3%

41.1%

58.4%

78.7%

73.3%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减

无变化

减少2.0个百分点

减少5.9个百分点

减少3.6个百分点

减少5.6个百分点

减少3.0个百分点

减少9.3个百分点

减少14.1个百分点

减少4.6个百分点

增加1.3个百分点

减少3.6个百分点

注1：上述商场为各期末开业自营商场（含合营联营商场）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了解公司经营概况所用，公司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601828 证券简称：美凯龙 编号：2023-064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3月3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对《红星美凯龙家居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中的相应条款进行修订。具体情况如下: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为符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附录三所载核心股东保障水平的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制度，拟对《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

订。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修订内容一览表
修订前的章程条款

第四十二条 公司可以依据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与境外证券监管机
构达成的谅解、协议, 将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名册正本存放在境
外, 并委托境外代理机构管理。

公司应当将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名册中, 有关香港联交所挂
牌上市的股份持有人的股东名册正本部份存放在香港, 副本备置
于公司住所; 受委托的境外代理机构应当随时保证境外上市外资
股股东名册正、副本的一致性。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名册正、副本的记载不一致时, 以正本为
准。

第五十三条 公司普通股股东享有下列权利:
(一) 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领取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

配;
(二) 参加或者委派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会议, 并行使表决权;
(三) 对公司的业务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提出建议或者质

询;
(四)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本章程的规定转让股份;
(五) 依照本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 包括:
1. 在缴付成本费用后得到本章程副本;
2. 有权查阅和在缴付合理费用后复印:
(1) 所有股东的名册副本;
(2) 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资料,

包括:
（a）现在及以前的姓名、别名;
（b）主要地址(住所);
（c）国籍;
（d）专职及其他全部兼职的职业、职务;
（e）身份证明文件及其号码。
(3) 公司已发行股本状况的报告;
(4) 自上一会计年度以来公司购回自己每一类别股份的票面

总值、数量、购回股份支付的最高价和最低价, 以及公司为此支付
的全部费用的报告(按内资股及外资股(及H股, 如适用)进行细分);

(5) 股东会议的会议记录(仅供股东查阅)及公司的特别决议副
本、董事会及监事会会议决议副本;

(6)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董事会、核数师及监事
会报告;

(7) 已呈交中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其他主管机关备案的最
近一期的年检报告副本;

3. 公司债券存根;
公司须将以上(2)至(7)项的文件及任何其他适用文件按上市规

则的要求备置于公司的香港地址, 以供公众人士及股东免费查阅
(除了股东会议的会议记录只可供股东查阅外)。本公司股东也可
以查阅本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司债券存根。
股东提出查阅上述有关信息或索取资料的, 应当向公司提供证明
其持有公司股份的种类以及持有数量的书面文件, 公司核实股东
身份后按照股东要求予以提供。

(六) 公司终止或者清算时, 按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参加公司
剩余财产的分配;

(七) 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的股东, 要
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八) 依《公司法》或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对损害公司利益
或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主张相关权
利;

(九)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及
本章程所赋予的其他权利。

第六十七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召集人应当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不少于二十个营业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 临时股东大会应
当于会议召开不少于十个营业日、且不少于十五日前以公告方式通
知各股东。

公司在计算上述起始期限时, 不应当包括公告当日及会议召
开当日。本章程中的营业日是指香港联交所开市进行证券买卖的
日子。

第七十六条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
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 委托代理他人出
席会议的, 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
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
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应
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
委托书。

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可以在任期届满前提出辞职。董事辞职应当
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董事会将在两日内披露有关情况。

如因董事的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人数时, 该董事的
辞职报告应当在下任董事填补因其辞职产生的缺额后方能生效。
余任董事会应当尽快召集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董事填补因董事辞
职产生的空缺。

第一百六十四条 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直
接或者间接与公司已订立的或者计划中的合同、交易、安排有重要
利害关系时(公司与董事、监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
合同除外), 不论有关事项在正常情况下是否需要董事会批准同
意, 均应当尽快向董事会披露其利害关系的性质和程度。

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 不
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 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并回
避表决。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
行, 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
董事会的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 应将该事项提交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除上市规则附录三注1或香港联交所批准的例外情况外, 董事
不得就任何董事会决议批准其或其任何紧密联系人(按适用的不时
生效的上市规则的定义)拥有重大权益的合同、交易或安排或任何
其他相关建议进行投票, 亦不得列入会议的法定人数。若有关合
同、交易、安排或建议涉及上市规则所规定的关连交易, 本段所述
的“紧密联系人”应改为“联系人”(按适用的不时生效的上市规则的
定义)。

除非有利害关系的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按照本条第一段的要求向董事会做了披露, 并且董事会在不将
其计入法定人数, 亦未参加表决的会议上批准了该事项, 公司有
权撤消该合同、交易或者安排, 但在对方是对有关董事、监事、经理
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其义务的行为不知情的善意当事人的情
形下除外。

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人或联系
人与某合同、交易、安排有利害关系的, 有关董事、监事、总经理和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也应被视为有利害关系。

修订后的章程条款

第四十二条 公司可以依据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与境外证券监管机
构达成的谅解、协议, 将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名册正本存放在境
外, 并委托境外代理机构管理。

公司应当将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名册中, 有关香港联交所挂
牌上市的股份持有人的股东名册正本部份存放在香港, 副本备置
于公司住所; 受委托的境外代理机构应当随时保证境外上市外资
股股东名册正、副本的一致性。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名册正、副本的记载不一致时, 以正本为
准。

股东名册香港分册必须可供股东查阅，但可容许公司按与《公
司条例》(香港法例第622章)第632条等同的条款暂停办理股东登
记手续。

第五十三条 公司普通股股东享有下列权利:
(一) 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领取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

配;
(二) 参加或者委派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会议, 并行使表决权;
(三) 对公司的业务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提出建议或者质

询;
(四)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本章程的规定转让股份;
(五) 依照本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 包括:
1. 在缴付成本费用后得到本章程副本;
2. 有权供股东免费查阅和在股东缴付合理费用后复印:
(1) 所有股东的名册副本;
(2) 股东会议的会议记录；
(3) 董事会及监事会会议决议副本；
(4) 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资料,

包括:
（a）现在及以前的姓名、别名;
（b）主要地址(住所);
（c）国籍;
（d）专职及其他全部兼职的职业、职务;
（e）身份证明文件及其号码。
(5) 公司已发行股本状况的报告;
(6) 自上一会计年度以来公司购回自己每一类别股份的票面

总值、数量、购回股份支付的最高价和最低价, 以及公司为此支付
的全部费用的报告(按内资股及外资股(及H股, 如适用)进行细分);

(7) 股东会议的会议记录(仅供股东查阅)及公司的特别决议副
本、董事会及监事会会议决议副本;

(8)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董事会、核数师及监事
会报告; 及

(9) 已呈交中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其他主管机关备案的最
近一期的企业年度报告副本;

3. 公司债券存根;
公司须将以上(5)至(9)项的文件及任何其他适用文件按上市规

则的要求登载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及公司网站。公司
须将（1）及（2）项的文件备置于公司的香港地址, 以供股东免费查
阅，并在收取合理费用后供股东复印。本公司股东也可以查阅本公
司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司债券存根。股东提出查
阅上述有关信息或索取资料的, 应当向公司提供证明其持有公司
股份的种类以及持有数量的书面文件, 公司核实股东身份后按照
股东要求予以提供。

(六) 公司终止或者清算时, 按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参加公司
剩余财产的分配;

(七) 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的股东, 要
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八) 依《公司法》或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对损害公司利益
或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主张相关权
利;

(九)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及
本章程所赋予的其他权利。

第六十七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召集人应当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不少于二十个营业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 临时股东大会应
当于会议召开不少于十个营业日、且不少于十五日前以公告方式通
知各股东。

公司在计算上述起始期限时, 不应当包括公告当日及会议召
开当日。本章程中的营业日是指香港联交所开市进行证券买卖的
日子。

第七十六条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
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 委托代理他人出
席会议的, 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
会议，视为法人亲自出席。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应出示本人身
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
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结算公司须有权委任代表出席公司的股东大会及债权人会
议, 而这些代表或公司代表须享有等同其他股东享有的法定权
利, 包括发言及投票的权利。

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可以在任期届满前提出辞职。董事辞职应当
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董事会将在两日内披露有关情况。

如因董事的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人数时, 该董事的
辞职报告应当在下任董事填补因其辞职产生的缺额后方能生效。
余任董事会应当尽快召集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董事填补因董事辞
职产生的空缺。由董事会委任为董事以填补董事会某临时空缺或
增加董事会名额的任何人士, 只任职至发行人在其获委任后的首
个股东周年大会为止, 并于其时有资格重选连任。

第一百六十四条 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直
接或者间接与公司已订立的或者计划中的合同、交易、安排有重要
利害关系时(公司与董事、监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
合同除外), 不论有关事项在正常情况下是否需要董事会批准同
意, 均应当尽快向董事会披露其利害关系的性质和程度。

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 不
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 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并回
避表决。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
行, 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
董事会的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 应将该事项提交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除上市规则附录三注1或香港联交所批准的例外情况外, 董事
不得就任何董事会决议批准其或其任何紧密联系人(按适用的不时
生效的上市规则的定义)拥有重大权益的合同、交易或安排或任何
其他相关建议进行投票, 亦不得列入会议的法定人数。若有关合
同、交易、安排或建议涉及上市规则所规定的关连交易, 本段所述
的“紧密联系人”应改为“联系人”(按适用的不时生效的上市规则的
定义)。

除非有利害关系的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按照本条第一段的要求向董事会做了披露, 并且董事会在不将
其计入法定人数, 亦未参加表决的会议上批准了该事项, 公司有
权撤消该合同、交易或者安排, 但在对方是对有关董事、监事、经理
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其义务的行为不知情的善意当事人的情
形下除外。

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人或联系
人与某合同、交易、安排有利害关系的, 有关董事、监事、总经理和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也应被视为有利害关系。

除上述条款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上述变更最终以相关主管部门变更登记核准的内容为
准。以上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就本次章程修改事项授权董事
会并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相关主管部门的变更登记/备案等手续。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601828 证券简称：美凯龙 编号：2023-055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电子邮件方式于

2023年3月15日发出通知和会议材料，并于2023年3月3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4
人，实际出席监事 4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潘宁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及审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公司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财务报表》
表决结果: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公司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报告及年度业绩》
表决结果: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22年度报告包括A股年报和H股年报，分别根据公司证券上市地上市规则、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国际会计准则编制，其中A股年报包括年报全文和摘要两个文件，将与本公告同日披露；H股年报包括年度
业绩公告和印刷版年报，业绩公告将与本公告、A股年报同日披露。

监事会认为：
（1）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
（2）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22年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
（3）在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公司参与本次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

规定的行为；
（4）监事会保证，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其中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公司以2022年年末总股本4,354,732,673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1,044,800股，即以4,353,687,

873股为基数进行计算，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34元（含税，实际派发金额因尾数四舍五入可能略有
差异）。即拟派发2022年度现金股利为人民币148,025,387.68元（含税）。现金股利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
以人民币向A股股东支付，以港币向H股股东支付。

公司 2022年度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累计支付资金总额 5,003,480.17元（不含交易费
用），视同现金分红。

上述拟派发的2022年度现金股利和2022年度已实施的回购股份金额合并计算后，本年度现金红利总
额合计为 153,028,867.85元（含税），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20.44%；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616,458,432.34元计，上述公司2022年度现金红利总额占2022年合并报
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的24.82%。

我们认为：董事会严格执行现金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严格履行现金分红相应决策程序并真实、准
确、完整地披露了现金分红政策及其执行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7）
七、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企业环境及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2022年度企业环境及社会责任报告》。
八、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

告编号：2023-058）。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潘宁先生 2022年度的薪

酬，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潘宁先生回避表决。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职工代表监事巢艳萍女士2022年度的薪酬，职工代表

监事巢艳萍女士回避表决。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独立监事陈岗先生2022年度的薪酬，独立监事陈岗先

生回避表决。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独立监事郑洪涛先生的2022年度的薪酬，独立监事郑

洪涛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9）。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 2022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61）。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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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22年12月31日止的《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2373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1,500万股（以
下简称“首次公开发行”），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2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22,245.00万元，扣除本次
发行费用人民币 17,244.22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5,000.78万元，上述款项已于 2018年 1月 9日
全部到位。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德师报（验）字（18）第
00038号《验资报告》。

（二）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单位：元

项目明细

2018年1月9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注1）

2021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加：存款利息收入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归还

减：报告期募集资金支出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银行手续费用

2022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应有余额

2022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

期末募集资金应有余额与实际结余募集资金的差额

金额

3,086,637,500.00

55,360,123.47

142,047.75

350,000,000.00

5,443,632.74

390,000,000.00

1,152.58

10,057,385.90

10,057,385.90

-

注：1. 2018年1月9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包含部分未置换的发行费用。
（三）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1〕1361号）核准，公司于 2021年 9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 449,732,673股（以下简称

“2020年非公开发行”），发行价格为8.2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3,701,299,898.79 元，扣除各项不含税发行
费用人民22,936,099.5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678,363,799.29元，上述款项已于2021年10 月
11日全部到位。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安永华明（2021）
验字第 60954737_B01 号《验资报告》。

（四）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单位：元

项目明细

2021年10月1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注1）

2021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加：存款利息收入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归还

减：报告期募集资金支出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银行手续费用

2022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应有余额

2022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

期末募集资金应有余额与实际结余募集资金的差额

金额

3,687,148,955.40

357,248,733.13

1,004,486.02

1,500,000,000.00

2,694,240.00

1,850,000,000.00

3,085.40

5,555,893.75

5,555,893.75

-

注：1. 2021年10月1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包含部分未置换的发行费用。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与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变更、管理和监督进行了规定，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

（二）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签署及执行情况
2018年 1月 10日，公司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2018年2月7日，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乌鲁
木齐红星美凯龙家居世博广场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2018年12月10日，公司与全资
子公司西宁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广场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营业部及中国国际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长沙红星美凯龙金霞家居生活广场有限公
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
资子公司上海红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普陀支行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了《四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均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拟定，
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2022年12月31日，协
议各方均按照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三）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签署及执行情况
2021年10月14日，公司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21年11月25日，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上海红星美凯龙悦家互联网科
技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
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上海安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及中国国际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上海红星美凯龙设计云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营业部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家倍得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普陀支行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佛山
郡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南宁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盛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均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拟定，
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2022年12月31日，协
议各方均按照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四）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三方监管协议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简称“募集资金三方监管专户”）
截至2022年12月31日，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专户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银行账户账号

608016079

2022年12月31日余额

3,689,007.26

2、四方监管协议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简称“募集资金四方监管专户”）
截至2022年12月31日，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专户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名称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营
业部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人民路支
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沙江
路支行2

银行账户账号

11558000000064924

63050136370009400372

630323613

10012472293001600519

2022年12月31日余额1

230.81

0.00

787,245.52

5,580,902.31

注：1.该募集资金四方监管专户初始存放金额系由前述募集资金三方监管专户划转而来。
2.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沙江路支行系《四方监管协议》丙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普陀支行的下属支行。
（五）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募集资金三方监管专户
截至2022年12月31日，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专户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银行账户账号

633503595

2022年12月31日余额

5,120,130.25

2、募集资金四方监管专户
截至2022年12月31日，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专户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名称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
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

银行账户账号

2058894800000120

2058805907000169

1001244319006844354

310066205013004580052

3310010010120101020121

0880040102000005836

2022年12月31日余额1

84,129.20

32,782.04

66,170.91

82,393.64

39,550.22

130,737.49

注：1.该募集资金四方监管专户初始存放金额系由前述募集资金三方监管专户划转而来。
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参见本报告附表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

照表》以及附表2《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8年2月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部分已结项募投项目

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人民币167,757.99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7）。

2018年12月1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42,185.69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新项目的自筹资金。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
定媒体披露的《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68）。

2、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年10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28,
470.58万元置换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预先已投入新项目的自筹资金。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1）。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2018年2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50,0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公司
于 2018年 2月 12日、2018年 8月 16日、2018年 12月 5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分批转出人民币 47,242.01万
元、人民币2,757.90万元、人民币0.09万元。截至2019年8月17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人民币50,0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足额分批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2019年3月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
超过人民币40,0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
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公司于 2019年 3月 6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40,
000.00万元。2020年3月5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0,000.00万元
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2020年3月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人民币40,0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
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公司于2020年3月9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40,000.00万
元。截至2021年3月4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0,000.00万元足额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2021年3月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
超过35,0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
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公司于 2021年 3月 5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35,000.00万
元。截至2022年3月2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35,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足额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2022年3月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不超过35,0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
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公司于2022年3月3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35,000.00万
元。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上述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到期，相关资金尚未归还。

公司于2022年10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不超过4,0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
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5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4,000.00
万元。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上述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到期，相关资金尚未归还。

2、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年10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
过150,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
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公司于2021年10月25日、2021年10月26日、2021年10月29日、2021年11月
11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26,000.00万元、20,000.00万元、57,000.00万元和47,000.00万元。截至2022
年10月20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15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

公司于2022年10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不超过185,0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公司分别于 2022年 10月 21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180,000.00万元，2022年10月26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4,000.00万元，2022年11月3日从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1,000.00万元。截至 2022年 11月 3日，公司已于募集资金专户中累计转出 185,
000.00万元。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上述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到期，相关资金尚未归还。

综上所述，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已使用且尚未归还的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首次公开发行
和2020年非公开发行的闲置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224,000.00万元。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的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为了更好地发挥募集资金的效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于2018年2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于将部分已结项募投项目节余资
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结项募
投项目“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的部分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4,812.04万元，用于补足结项募投项目“呼和浩
特玉泉商场项目”与“东莞万江商场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相较于拟使用募集资金超出的部分。上述计划
实施后，呼和浩特玉泉商场项目的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调整为人民币7,682.53万元，东莞万江商场项目的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调整为人民币16,414.51万元。

同时，同意公司使用结项募投项目“天津北辰商场项目”的全部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3,533.35万元及
“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的部分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7,390.02万元用于“乌鲁木齐会展商场项目”，以满足该
募投项目未来的资金需求，助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及战略规划的顺利推进。上述计划实施后，乌鲁木齐会
展商场项目的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调整为人民币66,908.37万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变更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8年9月7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使用募集资金投入“统一物流配送服务体系
建设项目”、“家居设计及装修服务拓展项目”、“互联网家装平台项目”，并将对应募集资金人民币105,000.00
万元的用途变更为“家居商场建设项目”（长沙金霞商场项目、西宁世博商场项目）、“新一代智慧家居商场项
目”及“偿还带息债务项目”。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变
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15）。

上述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于2018年11月28日召开的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18-159）。

上述节余募集资金调整后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项目名称

家居商场建设项目

统一物流配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家居设计及装修服务拓展项目

互联网家装平台项目

偿还银行借款

补充流动资金

新一代智慧家居商场项目

1.1

1.2

1.3

1.4

1.5

1.6

1.7

小计

天津北辰商场项目

呼和浩特玉泉商场项目

东莞万江商场项目

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

乌鲁木齐会展商场项目

长沙金霞商场项目

西宁世博商场项目

投资金额

106,900.00

56,600.00

39,400.00

92,100.00

80,000.00

60,000.00

64,000.00

499,000.00

60,000.00

30,000.00

50,000.00

80,000.00

30,000.00

40,000.00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24,513.65

7,682.53

16,414.51

29,480.94

66,908.37

19,000.00

11,000.00

175,000.00

-

-

-

40,000.00

15,000.78

40,000.00

8

合计

偿还带息债务项目 50,000.00

839,000.00

35,000.00

305,000.78

（二）2020年非公开发行变更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2020年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2年度，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和《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相关信息的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31日

附表 1：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2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2018年1月9日募集资金专户余
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家 居
商 场
建 设
项目

统一物流配送服务
体系建设项目

家居设计及装修服
务拓展项目

互联网家装平台项
目

偿还银行借款

补充流动资金

新一代智慧家居商
场项目

偿还带息债务项目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
产品的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
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天津北辰商
场项目

呼和浩特玉
泉商场项目

东莞万江商
场项目

哈尔滨松北
商场项目

乌鲁木齐会
展商场项目

长沙金霞商
场项目

西宁世博商
场项目

小计

已 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28,
047.00

7,611.00

11,
674.00

41,
683.00

55,
985.00

--

--

145,
000.00

45,
000.00

20,
000.00

40,
000.00

40,
000.00

15,
000.78

--

--

305,
000.78

调整后
投

资总额

24,
513.65

7,
682.53

16,
414.51

29,
480.94

66,
908.37

--

--

145,
000.00

45,
000.00

20,
000.00

40,
000.00

40,
000.00

15,
000.78

--

--

305,
000.78

长沙金霞商场前期计划于2023年5月开业，目前该商场已建设完成，但由于金霞商圈周边开发
进展缓慢，近期金霞经开区与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组织对相关片区重新规划调整，对规
划用地布局、道路及基础设施配套等进行优化和提升。考虑到商场招商和运营效果，公司将待
周边配套规划落地后再启动长沙金霞商场的招商工作。基于公司目前预期，预计该商场将于
2025年12月开业。

由于行业新零售与线上发展趋势的持续迭代，公司正在进一步论证并完善新一代智慧家
居商场项目的后续实施方案，使相关项目投入进度有所延后。

不适用

2018年2月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部分已结项
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67,757.99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具
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
007）。

2018年12月1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42,185.69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新项目的自筹资金。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
指定媒体披露的《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68）。

（1）2018年度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2018年2月7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50,
0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

公司于2018年2月12日、2018年8月16日、2018年12月5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分批转
出人民币47,242.01万元、人民币2,757.90万元、人民币0.09万元。截至2019年8月17日，公司
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5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足额分批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

（2）2019年度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2019年3月5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40,
0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公司于2019年3月6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
币40,000.00万元。2020年3月5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
币40,000.00万元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3）2020年度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2020年3月6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40,
0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公司于2020年3月9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
币40,000.00万元。截至2021年3月4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
金人民币40,000.00万元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4）2021年12月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2021年3月5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35,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
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公司于2021年3月5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35,
000.00万元。

综上所述，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已使用且尚未归还的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2018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金额为35,000.00万元。截至2022年3月2日，公司已
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35,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5)2022年度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2022年3月3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5,
0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公司于2022年3月3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
币35,000.00万元。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上述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到期，相关资金尚未归还。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2022年10月24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4,
0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公司于2022年10月25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
民币4,000.00万元。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上述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到期，相关资金尚未归还。

综上所述，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已使用且尚未归还的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2018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金额为39,000.00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为了更好地发挥募集资金的效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于2018年2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于将部分已结
项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结项募投项目“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的部分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4,
812.04万元，用于补足结项募投项目“呼和浩特玉泉商场项目”与“东莞万江商场项目”实际使
用自筹资金相较于拟使用募集资金超出的部分。上述计划实施后，呼和浩特玉泉商场项目的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调整为人民币7,682.53万元，东莞万江商场项目的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调
整为人民币16,414.51万元。

同时，同意公司使用结项募投项目“天津北辰商场项目”的全部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3,
533.35万元及“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的部分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7,390.02万元用于“乌鲁木齐
会展商场项目”，以满足该募投项目未来的资金需求，助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及战略规划的顺
利推进。上述计划实施后，乌鲁木齐会展商场项目的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调整为人民币66,
908.37万元。

“天津北辰商场项目”与“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节余资金形成原因：公司在实施相关项目
过程中，坚持谨慎、节约的原则，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注重项目管理，严格控制各项支出，
以最少的投入达到了最高的效能，提高了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效节约了项目建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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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注1）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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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期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2：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已使用且尚未归还的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2018年度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闲置募集资金金额为39,000.00万元。
附表 2：

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2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2022年10月11日募集资金专户
余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天猫"家装同城站"
项目

3D 设计云平台建
设项目

新一代家装平台系
统建设项目

家
居
商
场
建
设
项
目

偿还公司带息债务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
关产品的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
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注1：“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期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2：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已使用且尚未归还的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闲置募集资金金额为185,
000.00万元。

佛山乐从商
场项目

南宁定秋商
场项目

南昌朝阳新
城商场项目

小计

已 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

否

--

募集资
金承诺

投
资总额

22,
000.00

30,
000.00

35,
000.00

100,
000.00

56,
000.00

16,
091.00

172,
091.00

111,
038.99

370,
129.99

扣 除 发
行 费 用
后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22,
000.00

28,
394.47

35,
000.00

100,
000.00

56,
000.00

16,
091.00

172,
091.00

110,
350.91

367,
836.38

受行业新零售业态的持续迭代的影响，为了更加合理、高效地使用募集资金，通过募投项目的实
施加强公司整体竞争力，公司正在对天猫“家装同城站”项目、3D设计云平台建设项目、新一代家
装平台系统建设项目的投入计划、进度及具体投入方式进一步的论证。

佛山乐从商场项目、南宁定秋商场项目因施工进度放缓，预计将于2024年12月开业。

不适用

公司于2021年10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128,470.58万元置换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预先已投入新项目的自筹资金。具体内
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2021-091)

2021年10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150,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资金划出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公司于2021年10月25日、2021年10
月26日、2021年10月29日、2021年11月11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26,000.00万元、20,000.00
万元、57,000.00万元和47,000.00万元。截至2022年10月20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的15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2022年度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2022年10月21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185,000.00万
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
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公司分别于2022年10月21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180,000.00万元，2022年10月26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4,000.00万元，2022年11月3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1,000.00万元。截至2022年11月3日，公司已于募集资金专
户中累计转出185,000.00万元。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上述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到期，相关资金
尚未归还。

综上所述，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已使用且尚未归还的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2020
年非公开发行的闲置募集资金金额为185,0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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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1828 证券简称：美凯龙 编号：2023-062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财务资助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下转B44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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